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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科務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級長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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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 -科務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主任確定會議主題及時間 

通知科內相關人員與會 

準備開會資料與提案單 

召開科務會議 

撰寫會議紀錄 

會簽呈報會議結果 

執行會議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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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 -簽呈標準作業流程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出簽呈 

提交實習處 

會簽相關處室 

陳  核 

結  案 

執  行 



 - 4 -

 

水產養殖科 -公文標準作業流程  

 
 

技士依公文簽辦 

陳科主任與科上同仁 

會辦相關處室與同仁 

陳      核 

依公文辦理 

影印留存 

送交文書組歸檔 

結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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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 -養殖場 (教室 )清潔作業流程  

實習課班級進行打掃工作分配 

任課教師與技士帶領同學打掃 

任課教師與技士檢查 

檢查電源安全並關閉門窗 

將工場(教室)鑰匙歸還科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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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公用電腦使用及維護標準作業流程 

 
 

學生具作業報告或查詢資料需求

否 

檢查設備是否損

維持環境整潔、物品歸位

隨身碟檔案掃毒

任課教師同意使用

是

通報任課教師或技士 

使 用 電 腦

是 

禁止使用 

否 

告知師長使用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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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專業教科書單之開立標準作業流程 
 

科主任與本學期任課教師討論 

確定下學期開立書單之教師 

通知開書單教師 

提供相關書籍給教師參考 

開書單教師至科教學研究會 
提報說明

教學研究會確立下學期用書 

送交教務處彙整 

提報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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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專業實習材料之開立標準作業流程 
 

技士佐在寒暑假請實習任課教師 

開立下學期實習材料 

任課教師繳交實習材料單 

彙整與統計實習材料 

送交科主任審閱 

向總務處提出請購 

總務處依規定辦理採購 

完成採購並交由科辦驗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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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 -儀器器材借用標準作業流程  

  

登記儀器器材借用表 

科主任審核同意 

借用人確認借出儀器器材 
(學生只限於學校內使用) 

儀器器材使用 

儀器器材使用完畢 

儀器器材歸還、管理人員檢查

與確認 

儀器器材歸位 

1.老師授課需求 
2.學生提出練習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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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國中技藝班課程標準作業流程  

開  班 

確認上課日期、時間、次數

安排任教老師 

確認課程 

授課前 2週提出材料申請 

進行課程 

課程結束 

成果彙整(結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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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技藝競賽選手選拔標準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進行暑期訓練的同學及正副選手均需填寫家長同意書。 

 

6 月中接受報名 

7 月初進行第一階段篩選 

7、8 月進行學科及術科訓練 

開學前選出正選手 

依舉辦學校期程選出副選手 

依計畫進行訓練(課內教師及技士) 

準備參賽器具(考前一週) 

參加比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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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火災緊急處理流程

 
 

 注意事項 : 
 1. 於每學期初告知學生實習工廠之滅火器與急救藥箱的位置。 
 2. 時時提醒學生實習工廠之實習安全規定。 
 3. 告知學生災害發生時之五大通報要領：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。 
 4. 告知學生，疏散後集合地點，並請幹部清點人數，回報任課老師。 

發生火災 

疏散人員同時關閉所有電源 

以滅火器先行滅火，通知任課老師、技士。 

通知科主任與校方 

如不能滅火，立
即連絡 119，並
防止人員進入。 

自行撲滅火災 
傷者做初步傷
口處理，再送醫
務室處理，必要
時送醫院。 

回報校方處理經過，並通知受傷

學生家長，及記錄事件處理經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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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科-公安意外災害緊急應變作業流程

 
 

發生意外災害 

通知任課老師、技士、校護 

如有傷者，先做初步傷

口處理，再送醫務室處

理，必要時送醫院。 回報校方發生及處裡經

過，並通知學生家長，

記錄事件處理經過。 

通知科主任與校方 


